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7月28日、7月29

日、7月3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证，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重大信息。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7月28日、7月29日、7月3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未发生

变化。公司 2024年年度营业收入为 78,668.6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
115.62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

2、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与韩建河山相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
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

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

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公司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7月28日、7月29日、7月3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公司股票2025年7月28日、29日、30日换手率分别为24.16%、39.81%、33.54%，日换手
率高于前期水平，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
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属中上协行业分类C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最新市净率为1.53倍，公司最
新市净率为11.05倍，已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

主营业务为生产制造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PCCP主要用于大中型引水、调水等水利
工程。公司PCCP的销售合同主要通过投标方式取得，行业内市场竞争激烈，存在投标而不
能中标的风险。公司2024年年度营业收入为78,668.6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3,115.62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经营业务风险。

3、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质押、冻结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33,697,200股，占公司总

股本 34.17%。其中已质押 114,872,2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85.92%，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29.36%；累计被司法冻结12,385,000股（不含轮候冻结），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9.26%，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3.16%；累计轮候冻结股份6,44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4.82%，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1.65%。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控股股东股票高比例质押及冻结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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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受宏观经济和市场波动的影响，为了加快应收款项的回收，控制应收款项风险，保障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积极通过
诉讼或仲裁方式对应收款项进行清收。经统计，自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新增诉讼、仲裁事项累计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6,746.2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89%。所有涉案金额中，原告占比92.60%，被告占比7.40%。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诉讼、仲裁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自 2024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下统称“我司”)发生的诉

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在1,000万以上的如下表：

序号

1

2

原告

深圳市赋
能创新投
资有限公

司

杭州世联
卓群房地
产咨询有
限公司

被告

上海腾赋
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上海
世联行股
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上 海
亚格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湖州金碧
置业有限

公司

我司角色

原告

原告

立案/应诉时间

2025/4/15

2025 年 1 月 10
日

案由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标的金额（万元）

１、裁决被申请人上海腾赋向申请人分配
投资期限内收益，以实缴出资额 1500 万
元为基数，按7%/年的标准自2016年7月
8 日起计算至 2020 年 7 月 7 日为 4,202,
876.71元。
２、裁决被申请人上海腾赋向申请人分配
可分配收益19,758,220.41元（包括转让上
海万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转
让所得和投资项目之外留存的投资款及
其他应分配款项）。
３、裁决被申请人上海腾赋就其逾期分配
款项向申请人支付资金占用费，以请求1、
2 的合计金额 23,961,097.13 元为基数，按
LPR自应分配日起支付至实际支付日止，
暂计至 2025 年 1 月 20 日为 4,515,786.68
元。
４、裁决被申请人上股投就被申请人上海
腾赋不能清偿的部分,在28,476,883.8元范
围内（暂计金额）对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
５、裁决被申请人上海亚格就被申请人上
海腾赋不能清偿的部分,在其过错范围内
（指上海亚格占用上海腾赋资金中，申请
人依法享有的本金及对应资金占用费）对
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暂计至2025年1月
20日为13,687,056.12元。
６、本案仲裁费用、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
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费人
民币12556515.40元。

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暂计人
民币 662561.11 元（以各月份应付代理费
为基数，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75%
为标准，暂计至2022年7月11日，实际计

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3、请求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

状态及对公司的影
响

于2025年7月19日
开庭审理，结果未
出。

于2025年5月21日
开庭审理，结果未

出。

自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按业务线划分

如下表：

类别

大交易业务诉讼

金融业务贷款类诉讼

大资管业务诉讼

劳动争议纠纷

其他纠纷

金额（万元）

7,559.34

340.05

4,248.41

330.36

98.50

诉讼（仲裁）进展

部分案件已结案，部分
案件已判决执行中，部
分案件在一审、二审阶
段，部分案件已立案、
待开庭。

案件在一审阶段，已判
决待生效

部分案件已结案，部分
案件已判决执行中，部
分案件在一审阶段，部
分 案 件 已 立 案 、待 开
庭。

部分案件已结案，部分
案 件 在 一 审 、二 审 阶
段，部分案件已立案、
待开庭。

已和解/调解/撤诉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调解结案案件：开发商向我
司支付服务费；诉讼审理案
件：判决被告开发商支付我
司服务费。

判决被告向我司归还欠款。

调解结案案件：被告向我司
支付款项；诉讼审理案件：判
决客户支付我司款项。

部分案件判决我司支付费
用，部分案件驳回原告个人
请求，部分调解案件我司支
付款项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情况

部分案件执行完毕，部分案
件待执行，部分案件我司申
请强制执行。

已判决待生效。

部分案件执行完毕，部分案
件执行中。

部分案件执行完毕，部分案
件执行中

除以上所列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

项。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将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对相关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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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一审调解结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被告
● 涉案的金额：本次3件民事调解案件涉案金额47.66万元
●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对该类诉讼事项计提的预计负债总额为3,187.21万元。当前

尚未支付的预计负债余额为 434.82万元。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诉讼预计减少
2025年利润金额为25.15万元。公司将持续关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粤传媒”）前期已披露因收购上海香

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引发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12月16日、2023年1月5日、2023年4月4日、2023年5月8日、2023年5月19日、2023
年 6月 3日、2023年 7月 6日、2023年 9月 29日、2023年 12月 22日、2023年 12月 30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诉讼案件进展的公告》（2022-061）、《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一）》（2023-
001）、《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二）》（2023-004）、《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
的公告（三）》（2023-022）、《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四）》（2023-026）、《关于公司
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五）》（2023-028）、《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六）》
（2023-033）、《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七）》（2023-048）、《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
决书〉的公告（八）》（2023-055）、《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九）》（2023-058）。
2024年3月1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十）》（2024-006）。2024年4月29日、4月30
日、5月14日、5月21日、7月1日、8月1日、8月31日、9月13日、11月1日、12月2日、12月31
日及2025年1月27日、6月3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十一）》（2024-024）、《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
决书〉的公告（十二）》（2024-027）、《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十三）》（2024-028）、

《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十四）》（2024-029）、《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进
展公告（十五）》（2024-038）、《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进展公告（十六）》（2024-040）、

《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进展公告（十七）》（2024-047）、《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
等的进展公告（十八）》（2024-049）、《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等的进展公告（十九）》
（2024-054）、《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等的进展公告（二十）》（2024-058）、《关于公司收
到〈民事判决书〉等的进展公告（二十一）》（2024-063）、《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调解书〉的进展
公告（二十二）》（2025-004）、《关于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等的进展公告（二十三）》（2025-
018）。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5）粤 01民初 2609号、
2610号、2611号。

二、案件基本情况
（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5）粤01民初2609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蔡**
被告：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主要事实与理由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3.案件调解情况
经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协商调解，公司与蔡**达成调解协议。
（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5）粤01民初2610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段**
被告：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主要事实与理由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3.案件调解情况
经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协商调解，公司与段**达成调解协议。
（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5）粤01民初2611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周**
被告：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主要事实与理由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3.案件调解情况
经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协商调解，公司与周**达成调解协议。
三、关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已受理案件共计550件，累计涉案金额

4,883.46万元（因投资者有变更诉讼请求，请求金额存在变化）。其中撤诉案件16件，涉案金
额为178.35万元；一审已判决案件15件，涉案金额91.89万元；一审已判决、二审未判决案件1
件，涉案金额6.17万元；二审已判决案件308件，涉案金额2,717.32万元；调解案件210件，涉
案金额1,889.74万元。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对该类诉讼事项计提的预计负债总额为3,187.21万元。当前

尚未支付的预计负债余额为 434.82万元。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诉讼预计减少
2025年利润金额为25.15万元。公司将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相关责任，后续将在履行相关
责任后对该案件已计提预计负债予以冲销。

公司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妥善处理诉讼事宜，依法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并
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5）粤01民初2609号；
（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5）粤01民初2610号；
（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5）粤01民初2611号。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2025-028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调解书》的进展公告（二十四）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8

148

77,503,430

77,503,430

48.9643

48.96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桂桑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张劭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444,241

比例（%）

99.9236

反对

票数

57,520

比例（%）

0.0742

弃权

票数

1,669

比例（%）

0.002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246,440

比例（%）

99.6684

反对

票数

254,541

比例（%）

0.3284

弃权

票数

2,449

比例（%）

0.0032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248,820

比例（%）

99.6714

反对

票数

252,941

比例（%）

0.3263

弃权

票数

1,669

比例（%）

0.0023

2.0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445,241

比例（%）

99.9249

反对

票数

55,920

比例（%）

0.0721

弃权

票数

2,269

比例（%）

0.003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248,820

比例（%）

99.6714

反对

票数

252,941

比例（%）

0.3263

弃权

票数

1,669

比例（%）

0.0023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245,820

比例（%）

99.6676

反对

票数

255,941

比例（%）

0.3302

弃权

票数

1,669

比例（%）

0.0022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249,420

比例（%）

99.6722

反对

票数

252,341

比例（%）

0.3255

弃权

票数

1,669

比例（%）

0.0023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252,252

比例（%）

99.6759

反对

票数

249,509

比例（%）

0.3219

弃权

票数

1,669

比例（%）

0.002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玉恒、邰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88205 证券简称：德科立 公告编号：2025-036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976 证券简称：健民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7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发出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
通知，并于2025年7月30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董事共同推
举，本次会议由袁平东先生主持，经到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选举袁平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袁平东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

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

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3、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本议案经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委员均同意该项议案。
继续聘任汪俊先生为公司总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4、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本议案经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委员均同意该项议案。
继续聘任黄志军先生、裴学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5、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本议案经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委员均同意该项议案。
本议案经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委员均同意该项议案。
继续聘任程朝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6、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本议案经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委员均同意该项议案。
继续聘任周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曹洪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详见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健民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7、关于修订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章

程（2025修订稿）》，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上市公司治理相关
的 13项制度，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披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文件（20250730）》。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会
办公室对内部制度就删除监事会/监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能、“股东大会”修订
为“股东会”等进行适应性修订，董事会秘书审批。

8、关于公司《市值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

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文件（20250730）》。
9、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

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文件（20250730）》。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976 证券简称：健民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8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公司章程（2025修订稿）》，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
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职代会联席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
生。

2025年7月30日，公司工会委员会及时召开了职代会联席会，会议选举胡振波先生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
止。胡振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胡振波先生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胡振波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经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
监管局申请，对胡振波先生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信息进行了查询，胡振波先生没有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胡振波，男，1971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曾任健民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市场策划中心市场总监、品牌文化中心总监、副总裁、常务副
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现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健民叶开泰国医投资（湖北）有限公司董事长、健民集团叶开泰健康产业武汉有限
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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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5名及独立董事3名，与公司职代会联席
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等相关事项。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裴蓉女士、汪思洋先生、袁

平东先生、汪俊先生、许良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选举郭云沛先生、杨智先生、辛金国先生为
公司独立董事，与公司职代会联席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胡振波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三年。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以及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十一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二）选举董事长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袁平东先

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

议案》,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设置及人员构成如下：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委 员：袁平东、郭云沛、汪思洋、汪俊、胡振波
召集人：袁平东
（2）审计委员会
委 员：辛金国、郭云沛、杨智、裴蓉、许良
召集人：辛金国
（3）提名委员会
委 员：郭云沛、杨智、辛金国、汪思洋、汪俊
召集人：郭云沛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 员：杨智、郭云沛、辛金国、袁平东、汪思洋
召集人：杨智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超过半数，并由独立

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中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召集人辛金国
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继续聘任汪俊先

生为公司总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继续聘任黄志

军先生、裴学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的议

案》，继续聘任程朝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继续聘任周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曹洪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

并审议通过，其中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的事项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经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申请，
对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信息进行了查询，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没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周捷先生自2020年9月12日起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周捷先生任职资格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通过。

三、监事会取消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经公司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2025修订稿）》，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和监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忠实诚信，积极履行职

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各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汪俊，男，197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执业药师。曾任湖北华立正源医药有

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昆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裁，持有健民集团股份
347,377股。

黄志军，男，197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药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津贴专家。曾
任武汉健民中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副主任、主任，儿童药物研究院院长、技术发展与创新委员会主任；现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持有健民集团股份161,680股。

裴学军，男，1975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医学硕士，正高级工程师，执业中药师。曾任健
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副主任、技术发展部副部长、营销中心学术推广部
部长、终端销售部部长，湖北省区销售总监、武汉健民大鹏药业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健
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营销中心常务副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现任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持有健民集团股份182,928股。

程朝阳，男，1972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沈阳工业大学会计电算化本科，高级会计师，中
国注册管理税务师。曾任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集团财务处副处长、上海桓宇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副总监、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财务负责人），持有健民集团股份84,992股。

周捷，男，1978年12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上海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等。曾任公司审计法务部法务经理，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及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持有健民集团股份36,960股。

曹洪，女，1983年2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培训合格，曾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息披露专员、专务经理、副主任；现任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未持有健民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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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健民集团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1

63,832,610

41.61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许良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9人，出席8人，何勤董事长因身体健康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候选人8人，出席8人；
4、公司总裁汪俊，副总裁黄志军、裴学军，财务总监程朝阳，董事会秘书周捷等高级管理

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116,051

比例（%）

91.0444

反对

票数

5,711,859

比例（%）

8.9481

弃权

票数

4,700

比例（%）

0.007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099,051

比例（%）

91.0178

反对

票数

5,729,159

比例（%）

8.9752

弃权

票数

4,400

比例（%）

0.007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112,351

比例（%）

91.0386

反对

票数

5,715,859

比例（%）

8.9544

弃权

票数

4,400

比例（%）

0.007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109,551

比例（%）

91.0342

反对

票数

5,712,159

比例（%）

8.9486

弃权

票数

10,900

比例（%）

0.017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75,260

比例（%）

99.9101

反对

票数

50,450

比例（%）

0.0790

弃权

票数

6,900

比例（%）

0.0109

6、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88,560

比例（%）

99.9309

反对

票数

40,450

比例（%）

0.0633

弃权

票数

3,600

比例（%）

0.0058

7.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选举裴蓉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576,660

比例（%）

99.5990

反对

票数

248,85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112

7.02议案名称：选举汪思洋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575,360

比例（%）

99.5969

反对

票数

250,150

比例（%）

0.3918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113

7.03议案名称：选举袁平东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576,660

比例（%）

99.5990

反对

票数

248,85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112

7.04议案名称：选举汪俊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575,060

比例（%）

99.5965

反对

票数

250,150

比例（%）

0.3918

弃权

票数

7,400

比例（%）

0.0117

7.05议案名称：选举许良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546,760

比例（%）

99.5521

反对

票数

278,750

比例（%）

0.4366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11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8.03

议案名称

选举郭云沛为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杨智为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辛金国为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62,130,001

62,115,002

62,112,30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3326

97.3091

97.304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5

6

7.01

7.02

7.03

7.04

7.05

8.01

8.02

8.03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
件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监事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选举裴蓉为第十一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汪思洋为第十一届董事
会董事

选举袁平东为第十一届董事
会董事

选举汪俊为第十一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许良为第十一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郭云沛为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杨智为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辛金国为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15,189,000

20,848,209

20,861,509

20,649,609

20,648,309

20,649,609

20,648,009

20,619,709

19,202,950

19,187,951

19,185,252

比例（%）

72.66

99.73

99.79

98.78

98.77

98.78

98.77

98.63

91.86

91.78

91.77

反对

票数

5,711,859

50,450

40,450

248,850

250,150

248,850

250,150

278,750

比例（%）

27.32

0.24

0.19

1.19

1.20

1.19

1.20

1.33

弃权

票数

4,700

6,900

3,600

7,100

7,100

7,100

7,400

7,100

比例（%）

0.02

0.03

0.02

0.03

0.03

0.03

0.04

0.0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一号议案，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玲、陈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健民集团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关于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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